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办发〔2024〕13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04号）和《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新增补充耕地一次性建成高标准农田试点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耕发〔2024〕276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陕自然资发〔2025〕462号）等文件精神。为贯彻落实部、省、市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决策部署，保障粮食安全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需求，对于全区范围内农户有意愿退出低效、荒芜园林地并恢复成耕地的土地，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占补平衡补充耕地项目。项目建设目标是新增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优化耕地布局，积极探索新增补充耕地一次性建成高标准农田模式，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二、服务内容 
工作区域为鄠邑区全区，工作内容为：
（一）潜力图斑选址：包括基础资料收集、潜力图斑内业筛选和外业调查、确定符合要求的潜力图斑。
（二）可行性评估论证：对涉及园地林地退出合规性进行可行性评估论证，编制可行性评估论证报告。
（三）可行性研究立项：实地踏勘，进行工程量和投资估算，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书和规划图册。
（四）航拍正射影像：用专业无人机逐地块航拍实施前正射影像。
（五）立项阶段系统报备：在陕西省耕地占补平衡监管平台立项申报，填报基本信息，上传空间坐标，制作上传实施前正射影像图，逐地块外业举证。
（六）地形图测量：逐地块实地测量地形。
（七）设计与预算编制：逐地块实地踏勘，计算各地块工程量，编制项目设计报告、预算书和设计图册
（八） 放线测量：完成项目地块边界放线。
（九）成果编制：完成内业数据处理、放线测量技术报告编制，提供完整成果资料。
（十）技术支持：提供放线技术咨询，配合项目验收等相关工作。
三、技术要求
1.熟悉部、省、市关于耕地占补平衡最新相关的政策要求；
2.熟悉鄠邑区稳定耕地分布情况，鄠邑区国土变更调查情况，有耕地占补平衡、国土空间规划、国土调查、耕地质量监测、耕地保护等相关工作基础；
3.熟练运用测绘、数据库建设、审核、质检等相关专业设备和软件。
4.执行规范：
1、《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实时动态测量（RTK）规范》 （GB/T9616-2020）；
2、《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5、《工程测量标准》（GB50026-2020）；
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23）；
7、《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1001-2005）；
8、《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2016）；
10、《管道输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20203-2017）；
11、《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50288-2018）；
12、《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
13、《机井工程技术标准》（GB/T50625-2023）
14、《土地整治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TD/T1037 -2013）；
15、《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16、《土地整治项目设计报告编制规程》（TD/T1038-2013）；
17、《土地整治项目工程量计算规则》（TD/T1039-2013）；
18、《土地整治项目制图规范》（TD/T1040-2013）；
19、《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1013-2013）；
20、《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21、《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TD∕T1048-2016）；
22、《有机肥料》（NY/T525-2021）；
23、《陕西省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综合体》（DB61/T 991.1~991.7-2015）；
24、《农田土壤培肥技术规范》（DB61/T966-2015）；
25、《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DB61/T943-2020）。


五、商务要求
1.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40%作为项目预付款；乙方完成经甲方审核并通过专家评审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50%；项目通过验收，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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